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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销售条款 

 

一、适用范围 

本条款适用于卖方作为产品或服务提供方向买方发出的所有报价、订单确认、合同及相关销售文件（以下统称“合同”）。

本条款作为合同附件，如与买方订单、询价或其他文件内容冲突，应以本条款为准，除非卖方明确书面同意变更。 

二、 价格与付款 

1、 除非另有书面约定，卖家的报价有效期为 30 天。如果产品生产需要不可预见或额外的工作或买方有额外的要求，

卖方有权自行决定终止销售或提高价格。 

2、 付款条件以合同或订单约定为准。若未约定，买方应在卖方发货前支付全部货款，卖方在收到全部款项前，无发

货义务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3、 买方逾期 3 个月未提货或付款的，买方需按合同总金额的 50%支付卖方违约金；买方逾期 6 个月未提货或付款

的，买方需按合同总金额的 100%支付卖方违约金。 

二、 交付与风险转移 

1、 交付地点由卖方指定或按约定方式执行。产品自交付承运人或置于买方控制之下时，毁损、灭失风险即转移至买

方。 

2、 产品所有权在买方付清全部款项前仍归属卖方。 

3、 卖方按约交付产品，买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 

4、 因买方原因导致交付延迟或无法交付的，视为已交付，风险转移至买方，且买方应承担因此产生的仓储等费用。 

三、 检验与验收 

买方应在收货后一周内检验产品数量、规格、外观及质量，并书面提出异议。逾期未提出，视为产品符合约定。 

四、 质量保证 

1、 卖方保证产品符合其明示的规格标准，具体质保期及条件以双方书面约定为准。 

2、 卖方不承担因以下原因导致的责任： 

(a) 买方不当使用、储存或维护；(b) 非卖方提供的配件或材料；(c) 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d) 正常磨损； 

(e) 其他非卖方原因的质量问题。 

3、 除非法律强制规定，卖方不对任何间接损失、附带损失或利润损失承担责任。 

五、 知识产权与保密 

1、 产品所含知识产权归卖方或其许可方所有。买方仅获得为使用产品所需的非独占、不可转让的许可。 

2、 未经卖方书面同意，买方不得复制、修改或侵害相关知识产权。 

3、 买方应对卖方提供的技术、商业等信息予以保密，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披露或使用。 

六、 违约责任 

因买方原因（包括但不限于逾期付款、无正当理由拒收、单方解约）导致卖方损失的，买方应赔偿卖方全部损失（包

括但不限于生产成本、预期利润、仓储费等），且买方应承担卖方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所有费用。 

七、 免责条款 

1、 因不可抗力导致无法履约，受影响方可免除相应责任，但应及时通知对方。 

2、 卖方对因买方不当使用产品导致的任何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不承担责任，且买方应保障卖方免受相关索赔。 

八、 法律与争议解决 

买卖双方发生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卖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九、 其他 

1、 未经卖方书面同意，买方不得转让合同内的权利义务。 

2、 卖方未及时行使权利不构成对该权利的放弃。 

3、 本条款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余部分的效力。 


